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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（国家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文件
珠高科〔2019〕156号

关于印发《珠海高新区博士工作站和博士后
相关工作经费补贴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高新区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引进集聚，推进创新驱动发

展战略，现将《珠海高新区博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相关工作经费补

贴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我局反映。

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

2019年 09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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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高新区博士工作站和博士后相关工作
经费补贴实施细则

为贯彻落实高新区引进培育人才“凤凰计划”，做好我区博士

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（分站）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及博

士后研究人员扶持资金发放工作，根据《珠海高新区引进培育人

才“凤凰计划”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（珠高党〔2018〕80号）第六条

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在高新区主园区内经批准新设的博士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

作站（含分站）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及博士后研究人员。

二、资格条件及补贴标准

（一）博士工作站

获得珠海市经费资助的新设立博士工作站，按 1:0.5比例给

予奖励扶持。

（二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（创新实践基地）

1. 建站补贴：获得珠海市经费资助的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

站（含分站）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50万元、

35万元的建站补贴。

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改设工作站（分站）的，补齐差额部分；

同一单位与多个流动站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，只享受一次

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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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招收博士后工作津贴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（分站）、创新

实践基地每招收一名博士后人员且工作半年以上的，一次性给予

设站单位 3万元的工作津贴。

（三）博士后研究人员

1. 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：全职在区内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（分

站）、创新实践基地工作，依法在我区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

险，并在本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劳动合同备案手续，连续工

作满半年以上，给予每人每年 8万元生活补贴。

2. 出站（基地）博士后留（来）区补贴：出站（基地）后

留（来）我区全职创新创业的 45周岁（含）以下博士后，依法

在我区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，且与用人单位签订 3年以上

劳动合同，连续工作满半年以上，给予 15万元的住房补贴（分

三年等额发放，每年发放一次）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公告。在区门户网站发布申报公告。

（二）申请。申请人根据申报指南，向用人单位提出补贴申

请，用人单位对申请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

法性等进行核实并加具意见，报区人才工作部门受理。

（三）初审。区人才工作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拟定补

贴名单。

（四）审批。区管委会对拟定人员名单进行审定。

（五）公示。审定通过名单，在珠海高新区门户网站公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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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。

（六）发放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相关规定予以拨付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常年受理，每半年集中办理一次。

五、终止发放

博士后人才离开我区或不再与我区用人单位履行工作协议

的、在站博士后已退站的、经市里年度考核不合格或无故不参加

考核的、其他需要终止其享受相关政策待遇的情形的，终止发放

相关政策待遇。

六、监督和管理

申请人及用人单位应当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

效性和合法性负责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对主观故意提

供虚假材料和信息的用人单位，将其不良行为记录录入我区征信

系统，5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任何人才项目的申请；涉嫌违法的，

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、区副调研员。

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2019年 9月 12日印发


